关于调整长胜社区居民委员会绿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

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，强化服务职能，按照便于管理、便于服务、便于自治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中共吉林省委、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结合社区实际，对长胜社区居民委员会、绿园居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社区”）辖区范围进行调整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地理位置方面。长胜社区成立于2002年，面积约3平方公里，东起二道江区复兴大桥下，西至医药高新开发区长胜村村界，北至滨江东路，南靠山。由长胜委、交通委两个居民委组成(同时代管通化市医药高新开发区建红社区建材委、红工委两个居民委部分居民）。

（二）辖区人口方面。长胜社区现有473户1093人，其中：现住80户146人，空挂户393户947人。代管通化市医药高新开发区建红社区居民约800户1850人的部分工作。

（三）办公用房方面。长胜社区办公用房租赁通化市医药高新开发区长胜村办公楼四、五两层，面积约630平方米，每年房屋租金4万元，包括水、电。社区自行电取暖，为降低消耗成本，取暖面积约120平方米，冬季停水，办公条件艰苦。

二、存在问题
（一）居民服务方便的问题。由于长胜社区地理位置偏僻，特别是今年，出入辖区内两条公路都进行封闭维修，居民出入只能绕行，上社区办理业务困难。

（二）居民动态管理的问题。部分社区工作需要对居民进行动态管理，需要入户走访，由于居民多数居住在市区内，给社区工作人员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处，耗时耗力。

（三）社区自身建设的问题。一是由于社区自行电取暖，为降低消耗成本，只对一站式大厅及两个功能室进行改造，其他功能室和活动室冬季只能闲置，居民所有活动都不能开展，居民反映不满意。二是社区租赁长胜村村委会四、五两层楼，年纪大、身体不好、残疾人等都反映上楼困难，提出办公场所不合理，居民表示不满意。

三、解决措施

（一）区域调整。长胜社区户籍人口和代管人口1300余户，如果合并或是取缔，这部分居民办事主体空缺，很容易造成新的上访群体，建议保留长胜社区并重新划分区域。根据吉林省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》中规定:“合理确定城市社区管辖范围和规模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根据人口规模、居住条件、交通状况、居民意愿和历史传统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城市社区管辖范围和规模，一般在3000-4000户居民的范围内设定。城市社区的设立、撤销、规模调整，由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提出，报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人民政府决定”。东通化街道绿园社区共有两个小区，社区人口多，工作人员少，管理难度大。建议将原属于绿园社区管辖范围内的绿园小区19栋楼（绿园小区A1-A8，A14-A17，B1-B7），1332户2634人，划归长胜社区管理。调整后，长胜社区由长胜委、交通委、通钢委三个居民委组成，长胜委和交通委辖区范围东起二道江区复兴大桥下，西至医药高新开发区长胜村村界，北至滨江东路，南靠山；通钢委辖区范围东至三道江村三组平房，西至东山路，北至绿园小区A8栋至B7栋楼房，南至东园路。

（二）办公场所。社区居委会迁址至绿园小区A4栋6个门市、A17栋1个门市，同时在长胜委设立网格党群服务站，既可以增强绿园小区基层治理水平，又可以方便长胜社区原有居民办理业务及开展活动。

（三）社区事务。关于网格化管理，长胜社区原有2个网格，绿园小区原有2个网格，调整后，共划分4个网格。关于户籍管理，调整后，绿园社区户籍地为通钢委的居民全部划入长胜社区管理；按居住地管理的人员也全部划入长胜社区管理，绿园小区现有（含通钢委）党员10人、居民代表16人、楼长19人、单元长80人以及志愿者服务队伍人员一并划入长胜社区，合并管理，不进行重新选举。关于其他事务性工作，如物业服务、公共事务、社区服务、志愿者服务等，均全部由长胜社区进行统一管理。由于社区管辖人数、户数增加，参照二道江区其他社区指数配置标准，社区居民委员会需要增加两名委员指数，从一般社工岗中补选。
四、具体实施方法步骤
在前期研究和准备阶段，长胜社区、绿园社区严格按照相关组织程序实施，分别制定了调整社区管辖范围的工作实施方案。先后组织召开社区两委班子会、党员代表大会、居民代表大会，表决通过实施方案，以问卷调查、线下走访、线上反馈等方式多种渠道公开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人数过半，同意率分别为100%、90.6%，符合社区成立的条件之一，并进行结果公示，东通化街道纪工委和社区监督联络站全程参与，进行监督。



